
月溢退次數 8 次以上或金額超過 5 萬元
者，發給獎勵品；若同一員工溢退次數 8
次以上且溢退金額超過 5 萬元時，則擇一
發給 1 項。 「誤收非郵局業務」或因「收
受金額錯誤整筆退還公眾」之款項，非屬
本溢餘款之定義，請勿列入計算，惟仍得
登錄於窗口人員優良事蹟記錄簿。 本月溢
退次數或金額達獎勵標準者，共計2名。

114年9月份退還公眾溢餘款榮譽榜
溢退次數 98次
溢退金額 455,042元

溢退金額第一名

基隆百福郵局

周佩珊

※請同仁傳閱並簽章備查：


